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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12月9日

（2022）浙0803民初2860号
童小卫：本院受理原告李云肖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803民初286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云肖货款151500元并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自2022年7月1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由你承担诉讼
费、保全费和公告费共5378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668号

陈日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东氩漆业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2668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东氩漆业有限
公司货款19664元并支付自2019年12月4日起至款项还
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由你
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和公告费共1551元。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750号

杨海军：本院受理原告徐小芳诉你、张水芳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15日上
午0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
裁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219号

邱建宁：本院受理原告卢小福、吴建明、黄明伟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3219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卢小福、吴建明、黄
明伟货款314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期间利息（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7月31日
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
由你承担诉讼费和公告费共1145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375号

程晨：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6375号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被告程晨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被告程晨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起
诉要求：1.判令被告程晨立即向原告偿还透支本金人民币
99893.35元及透支利息、违约金、分期付款手续费(暂算至
2022年8月25日为人民币9960.19元，自2022年8月26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上述金额
暂计为109853.5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2
月6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174号

马树亨：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6174号原告朱
意舒与被告马树亨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马树亨外
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法院判令你向原告
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你向原告
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暂计人民币1021.54元(以30000元为
基数，自2021年11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现暂
计至2022年10月15日)。上述金额暂共计人民币
31021.54元。3、请求法院判令你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

16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3民初3916号

仙居县小仙五金商行：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长城精工
实业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你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23民初3916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
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7
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3733号

黄益福（浙江省乐清市大荆镇叶家垟村）：本院受理原
告王焕宗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1024民初373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一、由被告黄益福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王焕宗借款本金8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
年2月23日起按月利率1.23%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
2019年8月20日起按年利率14.60%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
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焕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90元，公告费560元，
合计3050元，由被告黄益福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2破16号
本院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浙1122破申17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浙江广鹰机械有限公司（下称“广鹰机械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12月2日作出（2022）浙1122破
16号《决定书》，指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广鹰机械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1月12日前向
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绿谷信息产业园山山梦想城A
座六楼；联系人:邱律师；联系电话:13905886820）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
任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广鹰机械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广鹰机械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3年1月17日14:30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缙云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11月22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22）浙0203民初2333号，受送
达人应为“上海悦五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岁居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叶正杰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叶正杰签署的《不良金融资产转让

合同》（杭资转超硬磨具号，2022年11月9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叶正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与叶正杰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叶正杰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叶正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女士 0571-82731835
叶先生 18858180666
住所地：杭州市富春路300号、杭州市上城区森仁里1号

注：1、清单中“担保人”指保证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
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9月18日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给叶正杰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叶正杰

2022年12月9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超硬磨具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金额

借款本金

3952083.22

利息

4174187.78

已支付费用

0

担保（保证/质押/抵押）人

浙江省东阳市江北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吕月珍、孙黔阳、孙翠萍、胡江荣

基准日：2022 年9月1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学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张园诉你单
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
案（2022）5155。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于2023年1月12日下午
12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
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3室），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2月9日

仲裁公告
杭州贝泽艾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李淑婷

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
劳人仲案（2022）4149。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
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
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
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于2023年1月12
日下午13点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3室），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2月9日

仲裁公告

内建平台，维护家庭和谐

“我想和妈妈一起生活。”日前，岩头法

庭里，在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的抚慰下，小

女孩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在这起变更

抚养关系案件的庭前调解过程中，未成年

人权益代表人将事先调查获得的孩子意愿

需求、学习生活现状、父母抚养条件等情况

提交给家事法官。经过一下午的调解，小

女孩的父亲同意孩子跟随母亲生活，案件

得以圆满解决。

岩头法庭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

则，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家事审判工作，以

精细友善的司法保障措施为未成年人发声

评理。法庭与“芳龄妈妈”等志愿服务组

织，携手创建了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机

制。在审理家事纠纷过程中，法官发现存

在不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情形的，由“芳龄

妈妈”选派志愿者作为未成年人权益代表

人参与案件调查、调解和庭审全过程，帮助

未成年人发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同时，为促进家事纠纷柔性化解，岩头

法庭建立起心理疏导机制，配备心理咨询

室，根据当事人申请或法庭评估，视情邀请

心理咨询师参与案件审理，制定调解方案。

在多方协作平台作用下，2021年以

来，岩头法庭家事纠纷调撤率达81.2%，大

量纠纷平和高效吸附在基层、化解在诉前。

外拓场景，共享数字红利

“这条路是我家的，我想怎么堆就怎么

堆！”“这可不行，你想得美！”两个老人因为

过道通行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村干部通过

“共享法庭”联系了法官，经法官线上释法、

村干部现场评理，老邻居终于握手言和。

“有了‘共享法庭’，我们村干部调解起来更

有底气了。”源头村村书记陈小静说。

岩头法庭大力推进“共享法庭”建设，

在综合治理中心、派出所建成镇街“共享法

庭”12个，在村社办公楼、文化礼堂建成

“共享法庭”157个，在旅游景区、民宿协

会、枫林千年古镇项目拆迁部建成特设“共

享法庭”6个。这些“共享法庭”串点成线、

连线成面，推动司法资源由散到聚、以聚

促变。

依托“共享法庭”，岩头法庭协同乡镇

综治办，将司法服务端口前移至征迁指挥

中心一线，提前规范征迁前期决策、征收程

序、补偿方案，助推实现重大项目建设中的

及时止纷，现已化解6起拆迁纠纷。

依托“共享法庭”，岩头法庭协同公安

派出所，对抚养权纠纷当庭宣判后，法庭帮

助当事人连线公安户籍部门，在线办理户

口登记、变更手续，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

依托“共享法庭”，岩头法庭协同乡镇

司法所，定期组织调解技能培训，推进法律

知识常态化指导，提升调解员的调解能力

和说理能力，让基层治理经验丰富的“土专

家”转型为“法治带头人”。

广延服务，推动法治进乡

一对堂兄弟为丽水古街上的一间房

屋所有权争执不下。岩头法庭法官朱琼

将当事双方召集起来，邀请调解员、村干

部来到丽水古街，一起在“评理亭”里“说

事评理”。

村干部细数岩头祖辈先人“谦和为贵”

的家风家训，调解员理性深入分析，法官作

调解指导，这对堂兄弟最终达成了调解协

议并当场履行。案后，法官还在“评理亭”

里释法析理，向围观群众宣传民法典物权

编相关规定。

像这样的“评理说法”在岩头屡见不

鲜。法庭结合当地民风民情，以传统文化

景点为议事点，在丽水街“评理亭”、红星社

区“红军小镇”、苍坡“望兄亭”等民间纠纷

调解场所，和当事人叨家常、说里短，了解

当事人诉求、提出调解方案。

岩头法庭还联合当地妇联开设“家事

学堂”，每季度邀请专家、律师等开展巡回

授课，形成“群众讲事、妇联讲理、法院说

法”的“三讲”模式；建立起家庭教育指导

站，不定期邀请高校教师、高级家庭教育指

导师等集中授课，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已惠

及群众千余人。

“结合了风俗民情，普法宣传更接地

气、更受群众欢迎了！”岩头法庭副庭长刘

良海说，“同时，线下和线上相融合，将‘永

法说法’这张普法金名片擦得更亮了。”

楠溪江畔有个“评理亭”，还有个“评理庭”
通讯员 张建芳

楠溪江畔的永嘉县丽水街上，有

座建于明朝中叶的“接官亭”，又名

“评理亭”，此亭一里之外，坐落着永

嘉县人民法院岩头法庭。

近年来，岩头法庭聚焦民生，以

春风化雨的审判方式，打造山区家庭

的“温情港”、社区邻里的“评理庭”，

先后荣获“全省政法系统先进集体”

“省级五好法庭”“家事审判改革示范

法庭”等荣誉。


